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水路客运发展若干规定》政策解读
一、政策制定背景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提出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同时要高水平建设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支持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加强对周边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水路客运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其发展对合作区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为改善合作区对外的水路客运条件，不断加强水上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合作区水路客运发展需求，制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水路客运发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二、政策制定必要性

为更好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合作区发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推动合作区建设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制定更加切合水路客运发展需求的补贴政策十分必要。
一是保障合作区对外与湾区城市水路客运联络。《总体方案》提出合作区战略定位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有力支撑澳门—珠海极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作用。合作区需加强与深圳等湾区城市的对外水路客运联络，打造与湾区核心城市1小时互达时空圈。目前，合作区对外与深圳等湾区城市的联络通道数量较少，且合作区居民水路客运交通出行便利性较低。要通过激励合作区水路客运发展，提高水路客运条件，保障合作区民生对外出行，完善合作区对外水路客运航线航班，促进合作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是保障合作区内部与周边海岛水路客运联络。合作区内部与周边海岛水路客运需求亟待满足。《总体方案》提出建设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支持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加强对周边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丰富合作区旅游业态势必激发水路客运需求增长，同时，珠海优越的海岛地理条件进一步促进水路客运需求发展，但目前合作区与周边海岛的水路客运支撑水平有限，必须鼓励企业增加水路客运航线航班，推进固定航班解决澳门及合作区居民与海岛的便捷联系，助力合作区多元化新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海岛经济发展。
三、政策主要内容

《规定》共分十四条，包括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目的

总则包括《规定》的制定目的、补贴对象、申请条件、票价调整机制。《规定》制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合作区水路客运发展需求，改善合作区对外的水路客运条件，加强水上公共交通网络建设。
（二）关于补贴对象、申请条件

《规定》明确了水路客运补贴对象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居民补贴，航线补贴，客运站运营补贴。申请条件必须满足《规定》相关要求。
（三）关于票价调整机制

船运企业需建立科学的票价调整机制，结合客流及成本等因素，对享受补助的航班合理制定或调整乘客客运票价。船运企业对享受补助的航班票价进行调整，须提前书面告知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制定或调整客运票价应按规定提前15日向社会公布。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应加强对票价的监管，并对违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
（四）关于航线补贴标准

《规定》明确了航线补贴标准。其中航线分为两类：新增合作区往返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客运航线、合作区往返珠海市海岛的客运航线。
（五）关于航线停航说明

政策期限内各承运船公司必须保证航班正常营运，不得无故随意停航，因疫情防控、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确须停航的，各承运船公司需及时向合作区主管部门报备。

（六）关于鼓励船运企业政策

《规定》鼓励符合经营资格的船运公司根据市场化条件自行申请开通珠海市合作区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航班，向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报备审批通过后，可享受以上补贴。
（七）关于客运码头运营补贴标准

为鼓励码头提供高品质服务，保障游客市民出行安全，吸引合作区外旅客到合作区旅游消费，对码头运营单位的旅客服务管理按照服务人次的给予标准补贴。
（八）关于专项资金预算及审核

《规定》要求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的申报。合作区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的审核及批复。

专项资金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进行审核分配，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拨付，负责资金使用安全、日常监管、绩效评价和信息公开等。

合作区将审核结果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补贴单位名称及资助金额等，公示期10个工作日。

（九）关于不予扶持的情形

《规定》明确在合作区及珠海市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补贴资金不予扶持：

1.相同内容的项目已经获得合作区、珠海市或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同类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

2.考核年度内被中国信用网、信用中国（广东珠海）等两家公共信用机构披露，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以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企业。

（十）关于监督管理

《规定》中明确了各管理主体、申报单位的职责。一是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会同合作区财政部门密切跟踪阶段性财政补贴实施效果；二是申报单位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数据报送和绩效评价等工作，不得将补贴资金用于建设项目等与合作区水路航线无关的支出，且明确申报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应保证出具的材料真实有效。对于谎报、瞒报及提供虚假信息行为的企业，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应取消其补贴资格，如已发放相关资助资金，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将予以追回，并在三年内不再受理其补贴申请。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一）关于《规定》有效期

补贴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